








云南省存量常规水电绿证划转方案（试行）
第一章 总则
为规范云南省2023年1月1日（不含）之前投产的存量常规水电发电项目绿证划转工作，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国家能源局关于做好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全覆盖工作 促进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的通知》（发改能源〔2023〕1044号）、《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核发和交易规则〉的通知》（国能发新能规〔2024〕67号）、《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国能发资质规〔2025〕107号）、《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及相关政策要求，制定本方案。
根据国家政策，对存量常规水电发电项目暂不核发可交易绿证，相应的绿证通过电力交易溯源明确电量流向，作为直接无偿划转依据。
电力交易机构基于电力交易合同、结算依据等，按季度组织开展电力交易溯源和存量常规水电绿证划转工作。本方案印发前历史年度未开展的电力交易溯源、存量常规水电绿证划转，以及后续年度的电力交易溯源、存量常规水电绿证划转按本方案执行。
第二章 电力交易溯源

电力交易溯源包括批发市场溯源、零售市场溯源、优先电厂溯源、发电项目溯源和用户溯源。
第一节 批发市场溯源
批发市场溯源包括合同电量溯源和平衡电量溯源。

合同电量溯源

1.合同电量溯源单元。在发电侧，将所有优先电厂作为一个单元进行溯源，参与溯源电量为优先电厂在保障居民、农业用电，电网企业代理购电，以及西电东送后的剩余上网电量；其他发电主体以电厂为单元进行溯源，参与溯源电量为上网电量。在用电侧，跨省区、跨经营区用户已在合同中明确具体用电对象的以该受端经营主体为单元进行溯源，未明确的则以受端省份或者区域为单元进行溯源，参与溯源电量为实际送电量扣除优先电厂保障电量后的剩余电量；居民、农业等优先用电和电网企业代理购电作为一个单元进行溯源，参与溯源电量为居民、农业等优先用电和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电量扣除优先电厂保障电量后的剩余电量；省内市场化用户以批发交易用户为单元进行溯源，参与溯源电量为用电量。

2.合同电量溯源类型。用于溯源的交易合同电量具体分为以下3种类型：

（1）省内市场化电厂与批发交易用户的中长期合同电量。其中，合同转让交易按照出让方各笔可转让合同电量占全部可转让合同电量的比重，乘以转让电量，得到受让方进行合同溯源的各笔合同。
（2）省内市场化电厂与跨省区、跨经营区受端省份或经营主体的合同电量（含框架协议、市场化交易等各类分解到具体电厂的合同）。

（3）省内市场化电厂与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中长期合同电量。

3.合同电量溯源顺序。合同电量溯源按照煤电溯源、绿电交易溯源、存量常规水电溯源、其他电源溯源的顺序进行。

（1）煤电溯源

煤电溯源电量等于各用电侧主体应承担的煤电电量。其中，若各用电侧主体用电量（跨省区、跨经营区用户为实际送出电量）扣减绿电交易结算电量后的剩余电量小于各用电侧主体应承担的煤电电量，则煤电溯源电量等于剩余电量，售电公司应承担的煤电电量为其代理的全部用户应承担的煤电电量合计值。本方案的“煤电溯源”仅适用于2025年下半年电力交易溯源。自2026年起燃煤发电电能量市场取消后，燃煤电厂的中长期合同电量纳入“其他电源溯源”环节进行溯源。
（2）绿电交易溯源

绿电交易溯源电量等于绿电交易结算电量。

（3）存量常规水电溯源

存量常规水电溯源电量等于存量常规水电中长期合同电量、存量常规水电中长期合同匹配的上网电量、存量常规水电中长期合同匹配的用电量三者之中的最小值。
其中，在发电侧，按照该水电厂各笔存量常规水电中长期合同电量占其全部存量常规水电中长期合同电量的比重，乘以该水电厂上网电量，得到各笔存量常规水电中长期合同匹配的上网电量。

在用电侧，按照该用户各笔存量常规水电中长期合同电量占其全部存量常规水电中长期合同电量的比重，乘以该用户用电量扣减煤电溯源电量、绿电交易溯源电量后的剩余电量，得到各笔存量常规水电中长期合同匹配的用电量。

（4）其他电源溯源

其他电源溯源电量等于其他电源中长期合同电量、其他电源中长期合同匹配的上网电量、其他电源中长期合同匹配的用电量三者之中的最小值。

其中，在发电侧，按照该电源各笔中长期合同电量占其全部中长期合同电量的比重，乘以该电源上网电量扣减绿电交易溯源电量后的剩余电量，得到其各笔中长期合同匹配的上网电量。
在用电侧，按照该用户各笔其他电源中长期合同电量占其全部其他电源中长期合同电量的比重，乘以该用户用电量扣减煤电溯源电量、绿电交易溯源电量、存量常规水电溯源电量后的剩余电量，得到其各笔其他电源中长期合同匹配的用电量。

平衡电量溯源

合同电量溯源完成后，发电侧主体未被溯源的剩余上网电量和用电侧主体未被溯源的剩余用电量纳入平衡电量溯源。

首先计算得到发电侧主体剩余上网电量中各电源类型（优先电厂，存量常规水电，其他水电，风电，光伏，煤电，各类新型经营主体等）上网电量及占比，然后采用各用电侧主体剩余用电量乘以该占比，得到各用电侧主体应匹配的各电源类型用电量。

随后，按照电源类型在发电侧以上网电量、用电侧以匹配用电量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序后，以用电侧主体应匹配用电量为目标，按照排序依次匹配，直至匹配完成，形成发电侧主体与用电侧主体的对应关系及对应匹配电量。

合同溯源和平衡溯源完成后，电力交易机构应对溯源结果进行校核，确保各发电侧主体溯源电量合计值等于上网电量，各用电侧主体溯源电量合计值等于用电量。校核通过后，电力交易机构应将溯源结果中的存量常规水电溯源结果向相关经营主体发布。经营主体对发布结果存在异议的，应在结果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电力交易机构提出，电力交易机构应在3个工作日内予以解释答复。逾期未提出异议的，视为无异议。

第二节 零售市场溯源
批发市场溯源完成后，开展零售市场溯源。零售市场溯源包括初始匹配、调整匹配和发用电主体匹配三个环节。

初始匹配

1.首先，进行绿电交易匹配。绿电交易匹配电量等于零售用户绿电交易结算电量。

2.其次，进行煤电匹配。煤电匹配电量等于零售用户应承担的煤电电量占与其签订零售套餐的售电公司当月应承担的煤电电量的比重，与该售电公司煤电溯源电量的乘积。若零售用户绿电交易匹配电量和煤电匹配电量的合计值大于用电量，则由其他零售用户按用电量扣减绿电交易匹配电量和煤电匹配电量后的剩余电量占全部剩余电量的比例承接多余的煤电电量，若其他零售用户剩余电量小于零，则不承接。本方案的“煤电匹配”仅适用于2025年下半年电力交易溯源。自2026年起燃煤发电电能量市场取消后，不再开展煤电匹配，煤电电量纳入“其他电源匹配”环节进行匹配。

3.再次，进行存量常规水电匹配。根据绿电零售套餐约定，需优先承接存量常规水电的零售用户，按以下方式确定存量常规水电匹配电量：

若所有需优先承接存量常规水电的零售用户用电量扣减绿电交易匹配电量后剩余电量的合计值小于等于与其签订零售套餐的售电公司存量常规水电溯源电量，则零售用户存量常规水电匹配电量等于其用电量扣减绿电交易匹配电量后的剩余电量。

反之，则按零售用户剩余电量等比例匹配售电公司存量常规水电溯源电量，且匹配电量不得超过剩余电量。
4.最后，进行其他电源匹配。按零售用户用电量扣减绿电交易匹配电量、煤电匹配电量以及存量常规水电匹配电量后的剩余电量，等比例承接售电公司除绿电交易匹配电量、煤电匹配电量和存量常规水电匹配电量外的其他电量。

调整匹配

在初始匹配结果的基础上，售电公司可选择在其代理的两个及以上零售用户之间进行除绿电交易匹配结果之外的初始匹配结果调整。调整前后相关零售用户匹配的各电源类型电量之和保持不变，且各零售用户匹配电量之和等于用电量。若绿电零售套餐约定允许售电公司确认溯源结果，则调整匹配结果无需用户确认，直接生效；否则，调整匹配结果需经所有相关零售用户确认后生效。调整匹配由电力交易机构按需适时组织开展。

发用电主体匹配

完成初始匹配和调整匹配后，通过发用电主体匹配形成发电侧主体与用电侧主体的对应匹配数据。

1.绿电交易根据结算结果直接形成发电侧主体与用电侧主体的对应匹配数据。

2.除绿电交易外，初始匹配和调整匹配完成后，分不同的电源类型，分别在发电侧和用电侧按照匹配电量从大到小进行排序，然后按照排序依次匹配，直至匹配完成，形成发电侧主体与用电侧主体的对应匹配数据。

第三节 优先电厂溯源

零售市场溯源完成后，开展优先电厂溯源。

首先，计算得到优先电厂中存量常规水电的上网电量及占比，然后采用优先电厂保障居民、农业等优先用电和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电量，优先电厂保障西电东送的电量，以及优先电厂溯源至省内市场化用户的电量，乘以该占比，得到各用电侧主体应匹配的优先电厂中的存量常规水电电量。随后，按照发电侧以上网电量、用电侧以匹配电量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序后，以用电侧主体应匹配电量为目标，按照排序依次匹配，直至匹配完成，形成优先电厂中的发电侧主体与用电侧主体的对应关系及对应匹配数据。
第四节 发电项目溯源

优先电厂溯源完成后，通过发电项目溯源形成存量常规水电发电项目与用电侧主体的对应溯源数据。

存量常规水电发电企业应按照相关政策要求在国家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信息管理平台完成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建档立卡，在国家绿证核发交易系统注册绿证账户。获得发电项目代码后，存量常规水电发电企业需及时向电力交易机构提供发电项目信息，以及发电项目代码与交易单元的对应关系，并对相关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具备条件后，可由电网企业直接将营销档案与发电项目代码的对应关系提供给电力交易机构，用于生成发电项目代码与交易单元的对应关系。存量常规水电发电企业应及时核对有关信息，如有异议及时向电网企业提出调整申请。存量常规水电发电企业注册信息发生变更时，应及时向电力交易机构提出变更申请。
电网企业向电力交易机构提供各存量常规水电发电项目的绿证核发申请电量。电力交易机构与发电企业进行数据核对，发电企业对数据的准确性负责。若后续绿证核发申请电量调整，电网企业应及时将有关信息传递至电力交易机构。
发电项目溯源时，将各发电侧主体存量常规水电溯源结果按照溯源电量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序，将各存量常规水电交易单元关联的存量常规水电发电项目按照绿证核发申请电量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序，按照排序依次匹配，直至匹配完成。

因项目未及时建档立卡等导致未完成发电项目溯源的，由电力交易机构适时组织补充匹配。若后续根据交易结算数据可直接形成存量常规水电发电项目与用电侧主体的对应溯源数据，则以该数据进行存量常规水电绿证划转。
若因绿证核发申请电量调整等异常情况导致绿证划转失败，电力交易机构接收到重新调整的绿证核发申请电量数据后，适时组织开展补充匹配。补充匹配时，应扣除已经成功划转的绿证。
第五节 用户溯源
发电项目溯源完成后，通过用户溯源形成最终用于存量常规水电绿证划转的溯源数据。

除趸售用户、园区用户、增量配电网外的其他用电侧主体，直接根据发电项目溯源结果形成用户溯源结果。
趸售用户、园区用户、增量配电网可自主向电力交易机构申请开通权限，将发电项目溯源结果匹配至区域内实际消费的用户，形成用户溯源结果。
1.电力交易机构依托电网企业档案数据进行趸售用户、园区用户、增量配电网的识别，经对应经营主体核实后确认。

2.趸售用户、园区用户、增量配电网需按电力交易机构公告信息，将匹配用户基础信息、匹配电量、匹配用户实际用电量等提交至电力交易机构。匹配电量需小于等于匹配用户实际用电量。趸售用户、园区用户、增量配电网等主体对所提供信息的准确性负责。
第三章 存量常规水电绿证划转
根据电力交易溯源形成的溯源数据开展存量常规水电绿证划转。其中，通过电力交易溯源明确流向市场化用户的存量常规水电电量对应的绿证划转至相应市场化用户。通过电力交易溯源明确流向居民、农业等优先用电和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用户的存量常规水电电量对应的绿证划转至省级绿证账户。

因经营主体工商注销导致无法划转的绿证，统一划转至省级绿证账户。

省级绿证账户绿证分配至用户的具体方式由省级能源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另行确定。
电力交易机构负责将经营主体注册相关信息、存量常规水电溯源结果等经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同步至国家绿证核发交易系统，用于绿证账户生成及绿证划转。

第四章 附则
本方案未尽事宜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区域及省内相关电力市场规则等有关规定执行。执行过程中，遇国家相关政策调整的，从其执行。
本方案由云南省能源局负责解释。

本方案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